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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

程 啸
( 清华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062)

〔摘 要〕 《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法律，它们均以

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协调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为目的。由于《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存在调整范围与调

整方法上的差异，故此，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的关系界定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或者并存的基本法，而应当进行类

型化分析。具体而言，《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其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

对《民法典》相关规定进行了充实与丰富发展;其二，《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转介条款或相关规定指向了《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其三，《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相对于《民法典》的规定是特别规定而应当优先适用; 其四，《个人信

息保护法》与《民法典》有不同的规范目的而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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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Civil Code and China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basic laws in

Chines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egal system． Both of them aim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ersonal infor-

mation and give consideration to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adjustmen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Civil Code and China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can-

not be simply defined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eral law and the special law or the coexisting basic law，but should

b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urposes and functions of the norms． Specifically，The applicable relationship be-

tween China Civil Code and China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forms: Firstly，the provi-

sions of China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enrich and develop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China Civil Code; Second-

ly，the provisions of China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are transferred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China Civil

Code; Thirdly，the China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L and China Civil Code apply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normative purposes; Fourth，the provisions of China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are special pro-

visions relative to China Civil Code and should be applied preferent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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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以 2005 年《刑法修正案( 五) 》增设“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作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
度建立的起点，在历经十六年的发展之后，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一套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已
在我国建成。该体系由《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
全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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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等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国家标准组成。其中，最重要也最核心的法律就是《民法典》
与《个人信息保护法》。

《民法典》第 111 条第 1 句规定: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同时，《民法典》人格权编第六章“隐私权
和个人信息保护”“在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并为下一步制定个
人信息保护法留下空间”。〔1〕 该章用六个条文( 第 1034 － 1039 条) 分别对个人信息的概念、处理的含义、私密信
息与非私密信息的法律适用、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个人信息权益的内容、信息处理者的义务等作了规定。在
《民法典》施行八个月后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专门法律，该法首次提出了
“个人信息权益”的概念，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明确禁止任何组织、个人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
息权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章、第三章详细规定了公民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规定了公
民个人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权利———包括知情权、决定权、查阅复制权、个人信息可携带权、更正补充权、删除权、
解释说明权等———以及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此外，还细致地规定了非法处理个人信息的法律责任，尤其是侵
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责任。

在《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都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的情形下，二者是何种关系，司法和执法中应
当如何适用，值得研究。一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一部保护个人信息的综合性立法，其所包含的个人
信息的私法规则与《民法典》构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民法典》确立了个人信息的性质及其在民事权利体系
中的位置，故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需要在《民法典》的体系框架中展开。〔2〕 另一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
保护法》是保护个人信息的基本立法，其调整范围、义务主体和执行机制均不同于《民法典》。故此，它不是《民法
典》的特别法或下位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民法典》一样都是基本法。〔3〕

正确界定《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而且
对于司法与执法实践中法院与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正确适用法律处理个人信息纠纷至关重要，故此，本
文将就《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以供理论界与实务界参考。

二、《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适用关系的四种类型

要正确认识《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就有必要了解这两部法律在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调整
范围与保护方法等方面的异同。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个人信息权益是自然人就其个人信息而享有的受到法
律保护的利益。《个人信息保护法》更是在第 1 条就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明确为
立法目的。显然，保护作为民事权益中的人格权益的个人信息权益是《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共同目
标，在这一点上，二者完全一致。《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之所以要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归根结底，就是为
了贯彻《宪法》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人格尊严、人身自由、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的规定，落实党的十九大明确提
出的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要求，〔4〕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维护人民权益，不
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5〕

虽然《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都以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关系为目的，但是它
们在调整范围与调整方法上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一方面，它们的调整范围不同。《民法典》是民事领域的基本
性、综合性法律，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第 2 条) 。《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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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调整的也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个人信息处理关系，不包括
不平等的主体之间的个人信息处理关系，如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而处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6〕《个人信息
保护法》与《民法典》不同，它调整的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的活动，只要是信息能力不平等的
主体之间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都要受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范。〔7〕 故此，作为信息能力平等的主体之间即
自然人之间因个人或者家庭事务而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被完全排除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之外( 第
72 条第 1 款) ，仍由《民法典》调整。

另一方面，《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所采取的调整方法有异。《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集中
于人格权编。由于人格权编调整的是“因人格权的享有和保护产生的民事关系”( 第 989 条) ，故此《民法典》主要
规定个人信息权益的享有和保护，包括个人信息权益与隐私权的关系( 第 1034 条第 3 款) 、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循
的原则和条件( 第 1035 条) 、处理个人信息的免责事由( 第 1036 条) 、个人信息权益的内容( 第 1037 条) 以及处理
者的义务( 第 1038 条) 。然而，《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规范，故此，该法
不仅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尤其是告知同意规则) 、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
利、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并且侧重于从预防的角度作出规定。这与《民法典》
主要是事后补救即从侵权责任的角度作出规定，有很大的差别。

正是由于《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故此，无论将《个人信息
保护法》看作《民法典》的民事特别法，还是认为它们都属于基本法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不妥当的。正确的做法
是对《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采取类型化的思考方法，具体而言，可以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分为以下
四种类型:第一，《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丰富发展，作出了更具体、更详细的规定。第
二，《个人信息保护法》对相关民事问题无须作出规定，而是通过转介条款或相关规范指向《民法典》。第三，《个
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的某些规定虽然规范对象相同，但是由于规范目的不同，故此二者适用的情形不同，
并行不悖。第四，相对于《民法典》的一般性规定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对相关问题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故此
应当优先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下文对这四种类型的关系逐一加以论述。

三、《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丰富发展《民法典》相关规定的规范

在我国《民法典》编纂时，立法机关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不可能在《民法典》中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作出非常
具体详尽的规定，只能对一些原则的、根本的问题作出规定，如明确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规定个人信息处理的
基本原则、不区分个人信息的处理者与控制者、建立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告知同意这一基本规则等。至于细节的、
具体的内容则留待《个人信息保护法》作出规定。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起草中，立法机关也始终关注如何处理好
其与《民法典》等法律的衔接、细化，充实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规则的问题。因此，在《民法典》颁布之后制定的《个
人信息保护法》中有相当多的规定是对《民法典》规定的丰富发展，主要体现在: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的丰
富发展、对告知同意规则的细致性规定，对个人信息含义的界定，对个人信息处理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规定、个人
信息处理的合法根据的细化规定、丰富发展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等。

( 一) 对个人信息处理基本原则的丰富发展与告知同意规则的细化
《民法典》明确规定的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有三项，即合法、正当与必要原则( 第 1035 条) 。《个人信息

保护法》在《民法典》这一规定的基础上，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做了全面详尽的规定。首先，对合法原则、
正当原则进行了细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 条规定处理者“不得通过误导、欺诈、胁迫等方式处理个人信息”;
第 10 条规定: “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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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其次，新增公开透明原则、诚信原则、目的限
制原则、质量原则以及责任原则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 第 5 条至第 9 条) 。再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

条第 2 款将《民法典》第 1035 条中的“不得过度处理”细化为“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
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告知同意规则是个人信息处理中最基本的规则，依据这一规则，除非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否则个人信息
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必须向个人信息被处理的个人告知相应的事项并取得个人的同意，否则该处理活动就
是非法的。《民法典》第 1035 条规定的“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以及“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明示处
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中已经蕴含了告知同意规则，但规定得非常简单。《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第二章与第
三章对告知同意规则予以详细规定，尤其是对告知的方式、告知的事项、免于告知的情形、个人同意的有效要件、

同意的方式、同意的撤回等，都作了细致完备的规定。
( 二) 对个人信息含义的丰富发展
《民法典》第 1034 条第 2 款规定: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

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
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显然，《民法典》对个人信息采取了“识别说”。《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未逐一列举个
人信息的类型，但对个人信息的界定采取了“关联说”。该法第 4 条第 1 款规定: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
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就《民法典》与《个人信
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界定的不同，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界定不仅保留了识别性标准，

还增加了关联性标准，将信息内容本身可能不具有识别性，但已与特定自然人形成稳定关联的信息同样纳入个人
信息的范畴，对个人信息的界定明显更加宽泛。〔8〕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界定是对《民法
典》规定的发展和完善，二者实质是相同的，不存在矛盾冲突。换言之，无论是采取识别说还是关联说，所界定的
个人信息的范围都是相同的。从识别说的角度来界定个人信息，只有可以直接或间接识别的特定自然人的信息
才是个人信息。这是从信息本身出发，看能否从中找到与特定自然人的关联性。以关联说来界定个人信息则是
从信息主体出发，认为只有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相关的信息才是个人信息。那些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
然人无关的信息，本身也无法直接或间接识别特定的自然人，不属于个人信息。例如，个人信息处理者 A 公司已
经知道了特定的自然人张三，此时，对 A 公司而言，关于张三的所有信息都是个人信息，A 公司处理张三的信息
时必须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例如，张三是 A 公司的员工，其工作证号码是: A1998990126。由于该号
码就是 A公司分配给张三的，故此对于 A 公司而言，该工作证号码就是张三的个人信息。可是，对于其他人来
说，并不知道该工作证号码是张三的。依据关联说，A1998990126 就不是张三的个人信息。同时，从识别说来看，

仅仅这样一组号码，对于 A公司之外的其他处理者而言是无法直接识别出张三的，除非将该号码与其他信息结
合。由此可见，个人信息定义中的关联说更强调的是个人信息的相对性，即有些信息是否属于个人信息是相对而
言的，即对于某些处理者来说是个人信息，对另一些处理者就不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定义中的识别说更强调的
是从信息本身出发，而是否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同样是具有相对性的。

( 三) 个人信息处理类型的丰富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界定
《民法典》第 1035 条第 2 款对个人信息处理作了规定，即“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

供、公开等”。同时，《民法典》没有采取区分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信息控制者的立法模式，而统一采取了“个人
信息处理者”的概念( 第 1030 条、第 1037 条以及第 1038 条) 。《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民法典》的基础上，对个人
信息处理和个人信息处理者作了更细致的规定。首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 条第 2 款在《民法典》第 1035 条
第 2 款的基础上新增了一类典型的处理情形即“删除”。其次，个人信息处理者在个人信息保护中至关重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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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个人行使个人信息权益所指向的相对人，也是依法负有各种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主体，故此，界定个人信息
处理者至关重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3 条第 1 项对个人信息处理者作了明确界定，即“个人信息处理者，是
指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自主决定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的组织、个人”。这是因为，处理目的说明了个人信息处
理为何发生，即为什么处理者要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方式则说明了个人信息处理如何发生，即处理者将如何处理
个人信息。能够自主决定这两点的组织或个人就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再次，《个人信息保护法》区分个人信息的
处理者与受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受托人。在接受委托处理个人信息时，受托人并不是自主决定个人信息处理目
的和处理方式的人，所以其不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可能如个人信息处理者那样负有各种义务和责任。为了正确
区分二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9 条规定，接受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受托人，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所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并协助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本法规定的义务。

( 四) 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根据的具体规定
《民法典》从两个方面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合法与否作了回答。一方面，第 1035 条第 1 款规定了合法的个

人信息处理应具备的条件，即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并应征得该自然人
或者其监护人同意。另一方面，第 999 条和第 1036 条又分别从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与免责事由的角度对合法的
个人信息处理作了规定。依据《民法典》第 999 条，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使用
民事主体的个人信息，使用不合理侵害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而第 1036 条又规定了三种情
形中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即在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的范围内合理实施的行为、合理
处理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等。

《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民法典》上述规定的基础上，从处理规则的角度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根据作了系统
全面的规定。该法第 13 条第 1 款详细列举了所有的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具体来说，分为两类:一是取得个
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另一类是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不需要取得个人同意就可以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具体包括
六种，其中新增的合法性根据如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
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为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须等情形。

( 五) 丰富发展了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
《民法典》规定了个人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四种权利，即知情同意权( 第 1035 条、第 1038 条) 、查阅复制权

( 第 1037 条第 1 款第 1 句) 、更正权( 第 1037 条第 1 款第 2 句) 、删除权( 第 1037 条第 2 款) 。《个人信息保护法》
在《民法典》的基础上，专章详尽规定了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不仅明确了这些权利的性质，而且丰
富了权利的类型以及救济程序。( 1)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采取了“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的
称谓，明确了这些权利在性质上属于请求权即手段性权利或救济性权利，是作为信息主体的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
活动中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者享有的权利。( 2) 《个人信息保护法》为这些权利建立了实现和保障机制，即第 50 条
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建立便捷的个人行使权利的申请受理和处理机制。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应当说明
理由。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个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 ) 新增了四种个
人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权利，即个人对其个人信息处理的知情权与决定权( 第 44 条) 、个人信息的可携带权
( 第 45 条第 3 款) 、个人信息的补充权( 第 46 条) 以及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解释说明权( 第 48 条) 。( 4) 对权利行
使的具体情形作了规定，包括:一方面，明确规定了个人不得向个人信息处理者行使查阅复制权的情形( 第 45 条
第 1 款) ;另一方面，规定了个人行使个人信息删除权的五种具体情形并规定了在这些情形中个人信息处理者负
有主动删除的义务，还规定了不能删除时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停止除存储和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之外的处
理。( 5) 规定了自然人死亡的，其近亲属为了自身合法、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行使本章规定的
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但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

四、《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转介条款指向《民法典》的相应规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综合性法律，其综合运用民法、行政法、国际法、刑法等多种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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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方法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从而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在我国已
经颁布了系统性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民法典》的情形下，《个人信息保护法》在运用民法
的调整方法时，显然无需重复《民法典》的规定，而只需要通过相应的转介条款或规范指向《民法典》即可，由《民
法典》的规定来实现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调整。这些情形中比较典型的如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格式条款的规
范、委托处理个人信息中对委托合同的规范以及共同处理个人信息的连带责任等。

( 一)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与格式条款的规制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也称“隐私政策”( privacy policy) ，它是指个人信息处理者自行制定并公开的关于如何处

理个人信息的规则，主要包括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和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
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个人行使法律规定的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权利的方式和程序等。隐私政策最初起
源于美国，当时主要是因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不完善，企业便自行对那些尚未立法的领域通过制定隐私政策的方
式来进行自律化管理，从而满足个人信息处理公开透明原则的要求。〔9〕 在我国，《民法典》第 1035 条第 1 款以
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 条、第 17 条第 3 款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必须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个人信
息保护法》第 31 条第 2 款还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制定专门的个
人信息处理规则。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单方面制定的，并未与个人协商，里面包含的不限于单纯的向个人履行
告知义务的内容，还可能包括个人信息处理者对于其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规定，如施加给个人的义务，免除
或减轻自己责任的规定、限制或者排除个人权利的内容等。此时，为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就必须适用《民法典》

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来评价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中处理者单方面就其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作出的规
定。

一方面，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要求个人表示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因个人的同意而使得该处理规则纳入
个人与处理者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当中的，必须适用《民法典》第 496 条第 2 款的规定，即处理者应当遵循公平
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个人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个人有重大利害
关系的条款，按照个人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个人没
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个人可以主张该条款不能成为网络服务合同的内容。另一方面，

对于不需要取得个人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无论个人信息处理者是企业还是国家机关抑或其他民事主体，如
果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中存在《民法典》第一编第六章第 3 节和第 506 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或者处理者通过个人信
息处理规则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个人的责任、限制个人的主要权利，或者处理者排除个人的主要
权利的，那么这些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就是无效的。

( 二) 个人信息共同处理者的连带责任
个人信息的共同处理，是指两个以上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共同决定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 《个人信

息保护法》第 20 条第 1 款第 1 句) 。共同处理个人信息时，各个处理者之间应当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但这种约
定并不影响个人向其中任何一个处理者要求行使《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权利(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0 条第
1 款第 2 句) 。如果数个处理者在共同处理个人信息时，侵害了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并造成损害，应当如何承担责
任呢? 对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0 条第 2 款规定，共同处理者“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定就是所谓的
转引条款，所谓“依法”当然是指依据《民法典》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民法典》第 1168 条至第 1171 条对多数人
侵权的连带责任作了规定，包括共同加害行为( 第 1168 条) ，教唆帮助行为( 第 1169 条) ，共同危险行为( 第 1170

条) 以及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 第 1171 条) 。就构成共同加害行为的共同处理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而言，最常
见的就是非法买卖个人信息，即信息处理者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非法向第三人提供个人信息，进而给自然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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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此时，无论是出卖人还是买受人都属于共同故意实施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
的共同处理行为构成教唆帮助侵权行为，教唆人、帮助人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上述两类分别构成共同加
害行为、教唆帮助行为的情形，虽然也可以被纳入共同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但仅仅这两种情形并未涵盖共同处
理个人信息的全部类型。因为在上述两类情形中，数个处理者一开始就是以追求侵害自然人个人信息权益为目
的而共同实施非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然而，因共同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情形，可能并非都
是如此，有可能的情形是:多个处理者虽然共同决定了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都依法取得了个人同意，

且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也都不存在违法的情形，即共同处理者并非一开始就追求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非法目的。

但是，他们在共同处理活动的过程中都超越了告知个人的处理目的与处理方式，增加了新的处理目的和方式，或
者在处理中都没有尽到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义务以致个人信息被他人窃取或篡改，从而侵害个人信息权益并造成
损害。例如，作为共同处理者的 A公司与 B公司都违反了《民法典》第 1038 条第 2 款，未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
要措施确保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安全，以致个人信息被泄露，但现在不清楚究竟是哪一个处理者的行为实际
给个人造成了损害。此时，无论是否能够查明共同处理者中的哪一个实际泄露了个人信息，都可以适用《民法
典》第 1170 条规定的共同危险行为，〔10〕共同处理者要向遭受损害的自然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某个处理
者能够证明并非其处理行为实际造成了损害，则可以免责。再如，共同处理者均违反了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以
致发生个人信息泄露，且每个行为都足以造成信息主体的同一损害，或者某些行为足以造成信息主体的全部的同
一损害，某些只能造成信息主体的部分的同一损害。如果是前一种情形即所有的处理者的行为均足以造成信息
主体的同一损害，那么可以依据《民法典》第 1171 条的规定，令这些处理者承担连带责任。但如果是后一种情
形，依据《民法典》第 1172 条，这些处理者应承担按份责任，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难以确
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

( 三) 个人信息委托处理中的委托合同与相应的民事责任
个人信息的委托处理是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常见的情形，它是指个人信息处理者将处理个人信息的事务委

托给其他的组织或个人，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一方是委托人，另一方是受托人，由受托人为委托人处理个人信
息。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对某一种类的个人信息实施某种处理活动( 如仅仅是存储或加工) ，也可以委托
受托人对某些种类的个人信息实施多种处理活动( 如既存储，也加工、分析等)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1 条对个
人信息的委托处理作了规定，包括对于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的内容、受托人的义务、委托合同不生效、无效、被撤
销或终止后的受托人返还或删除个人信息的义务以及不得转委托等。显然，除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1 条的
规定，对于个人信息委托处理的民法规范必须适用《民法典》。( 1) 委托人与受托人的权利义务适用委托合同的
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1 条第 1 款对委托人与受托人应当约定的内容作了规定，即双方应当约定“委托处
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保护措施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从这一规定可知，立法者将
“委托处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保护措施”与“双方的权利义务”分开表述。这是因为:前者
涉及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这些约定既是委托方与受托方对“委托事务”的具体约定，也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故
此，它们属于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他人处理个人信息的委托合同必须具备的条款。至于“双方的权利义务”则是
指委托合同中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主要权利义务，具体而言在当事人有约定的时候适用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的，应当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第二十三章关于委托合同中委托人和受托人主要权利义务的规定。( 2) 紧急情况
下的个人信息处理的转委托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基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赖而委托受托人处理
事项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受托人负有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的义务，而不得任意转委托他人。《民法典》第 923

条规定: “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或者追认的，委托
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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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同意或者追认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了维护委托
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第三人的除外。”同理，在个人信息的委托处理中，受托人也不能随意转委托。《个人信息保
护法》第 21 条第 3 款规定，未经个人信息处理者同意，受托方不得转委托他人处理个人信息。有疑问的是，如果
存在紧急情况，受托人能否转委托? 此时可以适用《民法典》第 923 条的规定，即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了维护
作为委托人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利益，可以转委托给第三人。

再次，《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对委托处理个人信息时，受托人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的情形下，委托人
与受托人之间如何承担责任作出规定。因此，需要适用的是《民法典》的规定。具体而言，一方面，委托处理个人
信息时，受托人因处理行为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属于定作人责任，应适用《民法典》第 1193 条，即只有
当委托人就个人信息处理存在定作、指示、选任的过错的，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在委托他人处理个
人信息时，由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具有委托合同关系，双方会对权利义务作出约定，故此，受托人在向受害人赔偿
后，可以依据约定向委托人进行追偿。此外，如果因为受托人违反合同而处理个人信息且因此给委托人造成损失
的，委托人就该损失可以向受托人要求赔偿。此时，适用《民法典》第 929 条，即“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
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
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五、《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因规范目的不同而分别适用的规定

如前所述，《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调整方法存在差异，《民法典》侧重的是对个人
信息权益被侵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即侵害行为发生后的保护与救济，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由于对个人信息处
理活动进行全方位的规范，尤其是可以有大量的公法性规范来确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从而通过对个人信息
处理活动的各种严格规范以及施加给个人信息处理者相应的义务来防止出现非法处理个人信息以及侵害个人信
息权益的行为。所以，《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上更侧重防患于未然，而非亡羊补牢。这就使得
《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有些规范虽然都是解决相同的问题，但是由于规范目的不同，因此适用情形
也不同，并行不悖。这种关系类型主要包括: 《民法典》中的私密信息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敏感信息、对合法
公开的个人信息处理的规范以及关于死者的个人信息的规范。

( 一) 私密信息与敏感的个人信息
私密信息与非私密信息、敏感的个人信息与非敏感的个人信息是对个人信息的两种重要分类，分别是《民法

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分类方法。一些人曾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除规定敏感的个人信息外，还应当继
续采取《民法典》中私密信息的分类。( 1) 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

中这两种个人信息分类的规范目的差异。私密和非私密的个人信息是《民法典》从民事权益保护和法律适用的
角度对个人信息进行的分类。因为私密信息属于隐私，所以既可以适用隐私权保护的规定，也可以适用个人信息
保护的规定。故此，《民法典》第 1034 条第 3 款规定: “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 没有规
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此外，私密信息与非私密信息的区分仅仅在平等民事主体的侵权纠纷中
有意义。例如，对于私密信息的侵害，由于可以适用隐私权保护的规定，所以被侵权人可以行使人格权保护请求
权，向法院申请人格权禁令，但是对于非私密信息则不能适用人格权禁令程序。〔11〕 此外，哪些个人信息是私密信
息，也必须从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和价值权衡的角度出发，根据案件具体事实逐一认定。( 2) 敏感的个人信息与
非敏感的个人信息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角度作出的区分，由于敏感的个人信息与自然
人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等基本权利和重大人身财产权益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故此，《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
信息处理者处理敏感的个人信息提出了极严格的要求，包括:处理者只有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
严格的保护措施，才能处理敏感的个人信息( 第 28 条第 2 款) ; 处理敏感的个人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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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9 条) ;处理者在处理前必须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记录等( 第 55 条第 1 项) 。正是
由于敏感信息和非敏感信息是为了确定不同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而对个人信息作出的区分，故此，该分类仅适用
于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调整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而不适用于自然人因个人或者家庭事务而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

区分并明确列举敏感的个人信息，对于自然人、个人信息处理者以及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来说，都非常
有必要。对自然人而言，这使其可以更充分意识到敏感个人信息的重要性，继而采取有效的自我保护行动;对个
人信息处理者而言，在明确了哪些个人信息是敏感个人信息后，就能够降低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合规成本;

对于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来说，可以集中执法资源对侵害敏感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提高执法
效率。

( 二) 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处理
所谓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就是指个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民法典》第 1036 条

第 2 项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 条、第 27 条都对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作了规定。但是，它们的规范目的却存在
差别。因为《民法典》是从处理个人信息民事责任免责事由的角度加以规定的，只要处理者是合理处理已经合法
公开的个人信息，就可以不承担因处理个人信息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故此，《民法典》第 1036 条第 2 项并未明确
处理者在处理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时是否需要取得个人同意。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角度加以规定的。一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 条第 1 款
第 6 项将《民法典》第 1036 条第 2 项的“合理处理”细化为“依照本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同时，第 13 条
第 2 款还明确规定，对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合理处理无须取得个人的同意。另一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7 条第 3 句规定: “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取得
个人同意。”该句中“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表述不同于《民法典》第 1036 条第 2 项规定的“侵害其重大利
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法典》第 1036 条第 2 项是从处理个人信息民事责任免责事由或个人信息合理使
用的角度作出的规定，也就是说，只有在行为人处理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已经侵害了自然人重大利益的情形下，

才能基于比例原则的考虑，优先保护重大利益，认定处理者不得以此免责。处理者应当向个人承担停止侵害、排
除妨碍以及赔偿损害等侵权责任。个人负有证明处理者已经侵害其重大利益的举证责任。但是，《个人信息保
护法》第 27 条第 3 句规范的对象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属于预防性或事先的规范，即处理者在处理合法公开的个人
信息之前就必须对该处理活动是否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通过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而得出相应的判断
(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5 条第 5 项) ，据此决定是否需要取得个人的同意。这是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要求，所以
个人信息处理者要负担举证责任。

( 三) 死者的个人信息
《民法典》第 984 条规定: “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

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
事责任。”该规定中没有列出死者的个人信息。当然，死者的个人信息中属于姓名、肖像和隐私的部分，可以适用
上述规定而得到保护。此外，由于私密信息属于隐私，受到隐私权的保护( 《民法典》第 1034 条第 3 款) ，死者的
私密信息保护也可以适用《民法典》第 984 条。问题是，死者的个人信息中那些并非死者的姓名、肖像或隐私的
个人信息，是否受到侵权法的保护呢? 笔者认为，保护这些个人信息也可以适用《民法典》第 994 条的规定。因
为，《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规定: “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
格权益。”当死者的个人信息被侵害进而损害死者近亲属的人身财产权益时，死者的近亲属可以依据《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规定的一般人格权请求保护。同时，由于《民法典》第 994 条在列举死者的人格要素时并未穷尽，而
使用了“等”字兜底，故此，可将死者的个人信息中并非姓名、肖像、隐私的个人信息包括进去，即在这些个人信息
遭受侵害时，死者的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也可以依据该条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鉴此，《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5 条规定: “自然人死
亡后，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人脸信息，死者的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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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条请求信息处理者承担民事责任的，适用本规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9 条规定: “自然人死亡的，其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的相关

个人信息行使本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 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既然《民法典》第 994 条已
经为死者的个人信息提供了侵权法保护，为何《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9 条还作出上述规定呢? 这是因为，《民法
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范目的不同。依据《民法典》第 994 条，只有在行为人实施了侵害死者个人信息的
侵权行为后，死者的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提供的是一种消
极、被动的保护或者说民事责任意义上的保护。但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了死者近亲属针对死者的个人信
息可以积极行使相应权利，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保护。死者的近亲属无须在死者的隐私被侵害的情形下才能提起
侵权诉讼，而是在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时，直接针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行使查阅、复制、删除等权利。〔12〕

正是由于《民法典》第 994 条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9 条的规范目的不同，故此它们存在以下差异: 首先，
近亲属提起诉讼的顺应有无不同。依据《民法典》第 994 条，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
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是第一顺位的请求权人，只有当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才有
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如此规定主要是考虑到保护死者的姓名、名誉等本质上是保护活着
的人即近亲属的利益，而在近亲属中配偶、子女、父母与死者的关系最近，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既然如此，在死
者的配偶、子女、父母不起诉时，其他近亲属没有权利起诉。〔13〕 然而，由于死者的近亲属只有在“为了自身的合
法、正当利益”时，才能针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行使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故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9 条就无须规定请求权人的顺位。其次，只要是死者的个人信息遭受了侵害，死者的近亲属就有权要求行为人
承担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而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9 条，

死者的近亲属只是可以针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行使《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
权利。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个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再次，死者可以通过遗嘱
等排除其死后近亲属针对其个人信息行使相应的权利。但是，对于侵害死者的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而言，不存在
死者可以预先加以排除的问题。

六、《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属于《民法典》的特别规定的规范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大量的民事法律规范，〔14〕这些民事法律规范与《民法典》中保护个人信息的规范之
间的关系除了前述的三种情形外，还有一种就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申言之，立法机关基于特殊的考虑在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对相关问题作了特别规定，这些规定相对于《民法典》的规定就是特别法。《立法法》第 92

条规定: “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
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民法典》第 11 条也规定: “其他法律对民事
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故此，当《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相对于《民法典》而言是特别规定时，应当优
先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这种特别规定主要有两项: 其一，《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 69 条第 1 款关于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其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第 2 款
关于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规定。

( 一) 侵害个人信息权益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我国《民法典》以过错责任为侵权赔偿责任的最基本归责原则( 第 1165 条第 1 款) ，并将过错推定责任与无

过错责任限制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形( 第 1165 条第 2 款、第 1166 条) 。同时，《民法典》第 11 条也规定: “其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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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死者近亲属行使针对死者相关个人信息的权利的具体要件的论述，参见程啸: 《论死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法学评
论》2021 年第 5 期，第 22 － 23 页。

程啸: 《侵权责任法》( 第 3 版) ，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85 页。
王利明教授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民法规范约有 53 条。参见王利明: 《论〈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的适用关

系》，《湖湘法学评论》2021 年第 1 期，第 25 页。



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就表明，《民法典》以及其他法律可以对某些侵权赔偿责任规定过错
推定责任或无过错责任。就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赔偿责任而言，《民法典》并未规定过错推定责任或者无过
错责任，故此，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之前，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赔偿责任应当适用《民法典》第 1165 条
第 1 款的过错责任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起草过程中，就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赔偿责任究竟采取
何种归责原则，存在很大争议。最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第 1 款明确采取了过错推定责任，即“处理个人
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
立法机关之所以对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赔偿责任采取过错推定责任，主要是考虑到: 如果适用过错责任原
则，就意味着被侵权人即个人需要证明侵权人即个人信息处理者存在过错，而这非常困难。因为个人信息处理活
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存在信息、技术、资金等能力上的不对等，无法了解个人信
息处理者在处理活动中具有什么过错，更无法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如果采取无过错责任，则过于严厉。毕竟个人
信息处理活动是现代社会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活动，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类型多种多样，处理个人信息的场景千差
万别，不应当给处理者增加过多的负担。因此，只有过错推定责任最为合适，既有利于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减轻受
害人的举证责任，对个人信息处理者也不过苛，其仍有机会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免除责任。〔15〕 在立法者已
经基于上述考虑而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形下，显然《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第 1 款相对于《民法典》第 1165 条第
1 款的过错责任原则就是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

( 二) 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损害赔偿确定
《民法典》第 1182 条规定: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

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
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2 条规定: “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
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损失。合理开支包括被侵权人或者
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
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被侵权人因人身权益受侵害造成的财产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
利益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 50 万元以下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颁
布之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依据上述规定处理了不少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案件。〔16〕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第 2 款规定: “前款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按照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个人信息
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确定;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和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赔偿数额。”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该款使用的是“损失”一词，而没有采用《民法典》第 1182 条“财产损失”的
表述。这是立法机关有意为之。所谓损失，既包括财产损失或财产损害，也包括精神损失或精神损害。〔17〕 也就
是说，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第 2 款，只要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无论是财产损失还是精神损
失，都可以按照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确定，如果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和个人
信息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这一规定明显不同于《民法典》第 1182
条，属于特别规定。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首先，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处理活动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如果只是侵
害单纯的个人信息，而未同时构成对隐私权、名誉权、财产权等具体权利的侵害时，受害人往往没有财产损失，因
为单个的个人信息的价值并不高。故此，《民法典》第 1182 条的规定才有必要。其次，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精神
损害通常只是某种心理上的焦虑或不安，或者生活上的些许不便，如骚扰电话或垃圾邮件。这种精神损害的程度

·92·2022 年第 3 期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15〕

〔16〕

〔17〕

程啸: 《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责任》，《中国法律评论》2021 年第 5 期，第 61 － 63 页。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8) 京 0105 民初 9840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互联网法院( 2019) 京 0491 民初 6694 号民事判决

书。
《民法典》对侵害与损害的区分及其意义，参见程啸: 《中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创新与发展》，《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

第 3 期，第 48 － 49 页。



显然没有达到《民法典》第 1138 条第 1 款要求的“严重精神损害”的程度。倘若要求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被侵
权人严重精神损害时，被侵权人才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显然不利于保护个人信息权益遭受损
害的被侵权人。故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第 2 款在《民法典》第 1182 条的基础上作了特别规定，将“按照
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的规则适用于包括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害在内的所有
损害。

七、结语

《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协调为目的，二者都是个
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民法典》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自然
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故此，《民法典》对个人信息权益的规定侧重于权益的内容
和侵害等。《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专门性法律，调整的是信息能力不对等的个人信息处理
者与个人之间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而且采取了民法、行政法、刑法、国际法等多个部门法的方法进行全方位的调
整，故此，《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仅侧重于对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事后救济，而且注重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事先的、
预防性的保护。这种调整范围和调整方法的差别使得《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变得复杂，不能简单
地以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或者并存的基本法的关系加以概括，而应当从前文所述的四种类型的角度逐一考察。
唯其如此，才能构建科学合理、符合我国国情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并在司法和执法中准确适用《民法典》与
《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非法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与个人信息权益纠纷，最终实现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促进个人
信息合理利用的目标。

( 本文责任编辑 焦和平 肖新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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